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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社 會 住 宅 財 務 自 償 性 之 研 究 

以 新 店 央 北 青 年 社 會 住 宅 為 例 

期 程 111 年 1 月至 12 月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一、 社會住宅為只租不售的住宅資源，是一種永續利用

的公共資產，如何成為可負擔住宅兼顧居住正義與

地方財政永續之平衡，本研究將以新北市新店央北

青年社會住宅執行經驗做個案探討，提供政府未來

興建社會住宅與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二、 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係為本市直接新建的社會

住宅案件，然 109 年開始招租後，面臨疫情影響、稅

賦法規調整、住宅母法修正、各項空間出租情形不如

預期等狀況，使得社會住宅於實際經營的收支與原

預期的融資計畫版本有落差。為了使社會住宅能夠

永續經營，持續提供新北市民可負擔的居住環境，爰

分析本案融資計畫檢討前後的差異，試圖尋找社會

住宅財務自償之可行性。 

方 法 與 過 程 

本案研究以新北市社會住宅財務自償為研究主軸，依其

性質採質化方式進行研究，取徑文獻探討法進行探究，

探討相關社會住宅政策、社經變動及國際情勢等對社宅

財務自償性及地方財政永續平衡之影響。並以央北社宅

為例進行自償性因素檢討，透過對融資計畫財務規劃參

數進行檢視，以自由現金流量法之財務評估模式進行分

析，並於確保財務自償外進一步分析影響自償率之因

素，綜整歸納出本文建議結論。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一、 本案擇定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作為分析影響自

償性因素的個案，經檢討後獲得以下結果： 

(一) 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於評估期間總收入減

少約 17.6 億元，總支出減少約 18.9 億，自

償率由 119.17％提高至 125.20％。本案原預

計 152年度可清償貸款，檢討後仍維持為 152



 

年度。 

(二) 社會住宅屬於不動產之一種，具有不動產之

異質性及耐久性等特性，模型估計有其複雜

度，應定期檢視以使計畫貼合實際。 

(三) 社會住宅並非單純住宅產品，還具有政策使

用目的，包含公益設施、政策保留戶等空間

使用，皆會影響其自償性。 

(四) 區域環境因素與社宅招租情形會產生交互影

響，整開區中地發展尚未成熟，規劃上如何

於適當時點安排社宅人口移入，既能引導區

域發展又能兼顧招租自償需求，值得思考。 

(五) 社宅自償受到總體經濟因素、區域因素、法

規政策因素影響，就本案分析結果，在外部

條件穩定的情況下社宅仍有機會達自償。 

二、 針對本文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 社會住宅係增加租屋市場供給，興辦目標應

與買賣市場做區隔。 

(二) 建立社會住宅用後評估制度，蒐集過往執行

經驗回饋社宅規劃興辦。 

(三) 社會住宅兼負社福政策之責任，因思考自償

率是否仍為主要考量。 

(四) 建議社福資源應挹注社宅興辦經費。 

(五) 落實實質課稅增加稅收，或透過公益空間需

用機關編列預算參建，皆可充實社宅興辦經

費。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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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臺灣社會住宅之演變，自早期為國民住宅，以出售為主，到近期配合住

宅政策之調整，改稱之為社會住宅，採行只租不售方式，以提供弱勢族體之

居住權保障。 

因應房價持續高漲不跌與高租金負擔之居住問題，依循行政院 2017 年

核定「安心住宅計畫」為標竿，新北市目前興辦青年社會住宅概況為 109 年

已完工 6,980 戶，110 年已完工 7,605 戶，112 年興辦預計可達 10,000 戶

以上青年社會住宅之目標，其中包含本案件──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以

下簡稱央北社宅)(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統計年報，2020-2021)。興辦方式

包含市府直接新建、公辦都更、整體開發、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容積獎勵捐

贈、公有建築物整修、購買建築物等多元方式。 

受 109 年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看選屋時程延後，

直接影響自償收益來源，並隨著疫情於全球各國迅速擴散，重創各項產業生

產鏈，影響總體性經濟發展，伴隨貨幣政策量化寬鬆後之升息力道及住宅相

關法規近年修正，實際營運情形與融資計畫擬定之設定值有所落差。 

本案 109 年初完工後，於年底始辦理招租作業，本案面臨疫情影響、稅

賦法規調整、住宅母法修正、各項空間出租情形不如預期等狀況，使得社會

住宅於實際經營的收支與原通過之融資計畫版本有落差。為了使社會住宅能

夠永續經營，持續提供新北市民可負擔的居住環境，本案以央北社宅為例，

該社宅係為新北市目前所有已完工且營運之社會住宅中，其規模為最大(戶

數最多)，營運規劃亦相較完整之前提下，分析融資計畫檢討前後的住宅單

元、社福設施、店面、停車位等收入，以及相應的營運、設備重置、還本付

息等支出，試圖尋找社會住宅財務自償性的可行性。 

社會住宅既為只租不售的住宅資源，是一種永續利用的公共資產(內政

部最新消息，2018)，如何成為可負擔社宅兼顧居住正義與地方財政永續之

平衡，本案研究將以新北市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做個案探討，提供政府未

來興建社會住宅與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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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係蒐集資料，並進行分析與彙整的一系列過程。研究方法可分

為量化及質化研究兩種。量化研究係於資料蒐集彙整後，運用統計測量之計

量模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做出結論，以數據表彰研究結果之研究方法。而

質化研究則係透過蒐集資料、問卷訪談等非量化研究方法進行推論假設，在

既有理論架構上，建立起屬於作者思想之假設與結論(溫祐慈,2016)。 

有關質化研究方法涵蓋廣泛，包含個案研究法、田野研究法、紮根理論

法、民俗誌、歷史研究法等，而相關質化資料研究法，又細分為訪談法、觀

察法、次級資料、文獻回顧法與實驗法等(旅館業環境管理研究)。 

本案以新北市社會住宅財務自償性為研究主軸，選定一處代表性社會住

宅進行質化研究分析，以先期財務模型設定假設、參數得出估計結果，並以

模型估計結果為基礎，透過文獻閱讀、立論參考等方式進行深入探討，透過

業務單位服務經驗，結合筆者本身執行社宅政策之看法，運用歸納與比較模

式導出本案研究結論。綜上，依本案研究之性質選擇以質化研究之文獻探討

模式取徑。 

本案研究之文獻將廣泛收集相關期刊、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書報社論、

政府出版品、法令規定、政府與民間網站資訊、政府公開說明稿等，藉掌握

整體社會住宅政策、探討自償性於公共建設運作之相關案例、參考包括民間

及公部門針對相關議題之見解建議，及歸納國際情勢與經濟發展、參酌總體

經濟之研究論述歸納分析其對於本案社宅自償性因素之影響，相關文獻皆列

入本案研究之探討內容，作為本次研究之參酌(謝雅婷，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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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綜觀各國社會住宅皆視為社會安全網之一環，主要救助弱勢族群住得起，

並提供居住保障之措施，爰在興辦社會住宅之財務設定，以非自償考量，租

金作為可負擔基礎，係與市場價格行情相較下低廉。然初期社宅存量供不應

求，且為使財務能持續運作，仍需要政府提供相關補貼政策輔助，其補貼政

策通常不外乎有興建社宅成本之補貼、預算補助或興建融資優惠利率等支援

持續開發社會住宅與社宅營運外，甚至如荷蘭、韓國、日本等國，成立住宅

法人機構，透過低廉地租的取得、租金補貼或稅賦優惠等，俟社宅存量逐步

提升後，相關社宅資格規範亦隨之調整與放寬，俾利擴大照顧弱勢群體(彭

揚凱、詹竣傑，2017)。 

基於落實財務之永續經營，除財政之補貼政策外，參照他國經驗，如荷

蘭、韓國、法國等，皆透過都市再開發方式以增加額外財務收益，進而創造

更多元化財務經營模式(彭揚凱、詹竣傑，2017)。 

反觀，現階段臺灣社會住宅現況與政策顯與他國截然不同，由於臺灣晚

於 21 世紀才進行興辦社宅規劃，依目前社宅存量統計截至 2020 年 6 月，約

佔臺灣住宅存量 0.18%，而現行社宅資格設定所照顧的對象係以家庭年所得

低於 50%分位為基準，其設限標準遠低於日本與香港等國家(彭揚凱、詹竣

傑，2017)。另臺灣社宅政策規範需提供至少 40%比例保障弱勢居住權，同

時考量財務之平衡，將社宅財務建構於需有自償能力，對比其他國家住宅政

策，反採行等候名單方式以提供符合社宅資格之民眾排隊申請。再者，臺灣

社宅租金皆經由估價師估算，約當以市場行情 7 至 85 折金額左右出租，相

較鄰近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而言，係以收入能力來推估租金，爰臺灣社宅

租金負擔仍然不便宜(彭揚凱、詹竣傑，2017)。 

另依據「住宅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政府應於修正條文施行後兩年

內完成相關租金資料或價格蒐集、負擔基準及補貼金額計算方式之建立，但

酨止目前為止，未有公告相關資訊參考，爰造就目前臺灣各縣市社會住宅租

金設定標準不同、補貼措施不同，且租金並非仿照國外依弱勢族群之負擔能

力而訂定，而是著重於社宅財務能有自償性之效益為目標。 

爰臺灣社宅目前仍在持續開發與興辦中，然社宅係屬公共建設之一，亦

屬社福設施及兼具社會安全網之功能，應秉持社宅之核心價值係讓弱勢族群

住得起，透過「住宅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盡速訂定可負擔基準，落實

居住正義，避免高額租金排擠真正需要協助居住的弱勢族群。其次，社宅財

務財源可從稅收挹注，依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稅課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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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稅課收入扣除由中央統籌分配予

地方之餘額，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之分配，惟經檢視臺灣目前

房產持有稅實質稅率僅有 0.13%，遠落後於他國水準，倘能適度調整至合理

稅率，不僅有助於稅收增加，且讓增加的收益補貼社宅財務。另政府亦可參

仿國外透過都市再開發措施，產生開發利得，同為社宅財務開創另一項財源

收入，以達社宅財務可行性及永續經營之目標(彭揚凱、詹竣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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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響財務自償性因素分析─以新店央北社宅為例 

第一節 背景說明 

一、 選定自償因素分析之研究個案 

社會住宅是長期推動的政策計劃，在預算有限、民眾服務仍有需求之情

況下，社會住宅與多數公共建設被賦予相同地、完全自償之期望。因此，透

過已完工營運之社會住宅探討影響社宅自償性之因素顯得至關重要。 

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係政府 100%全額融資所興辦之社會住宅，為目

前新北市自建社宅中量體規模最大者，自 108 年擬定「新店中央新村北側青

年社會住宅融資計畫」並經本府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109 年正

式營運，迄今已邁入營運第 3 年，營運期並適逢 COVID-19 疫情衝擊、面臨

住宅相關法令變更，及資源分配之政策調整，對整體收支造成大幅影響。央

北社會住宅作為規模最大之新建社宅，營運歷時具有參考價值，營運期更適

逢近兩年總體經濟、法令政策變更等劇烈變化，適合借鏡做為研究社宅自償

因素之重要個案，因此本文選定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作為研究之參考標的。 

為確保融資計畫務實可行，還款規劃充分落實計畫功能，確保建物耐用

年限內營運現金淨流入金額可支應償付投資興建成本，達到社會住宅資源永

續經營及財務自償之目標，本章將就央北社宅 108 年審定通過之融資計畫

版本進行說明與檢討，針對各項影響財務收支之原因，與其對應調整之金額、

參數滾動檢討設定，並重新檢驗央北社宅自償率之可行性。透過案例分析檢

討，了解影響自償率之變動因素，期對社會住宅自償性改善有所助益，達到

財務自償、減輕政府財務負擔之目標。 

二、 融資計畫參數假設之基本原則 

融資計畫係以政府投資角度進行財務效益分析，評估各項財務效益指標

及財務可行性，最後依據計畫評估結果推估其自償能力。社宅融資計畫之評

估係針對從規劃、施工，到營運過程中所投入的工程成本與相關費用，以標

的完工後所預期產出的效益與之對應，進行長期財務預測。 

本計畫依據各項基本假設條件、經濟條件參數、資本支出投入與未來營

運期間的各項成本與費用的預估，建立社會住宅興辦之財務模式，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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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法（Free Cash Flow Approach, FCFApproach）」進行財務評估分析，

計算相關財務效益指標，評估投資計畫的財務可行性與永續經營效益。本案

社宅財務模型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參酌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之公共建設計

劃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說明如下： 

(一) 評估基礎年：  

評估基礎年係設定一基本年期，將各項公共建設計畫之經濟成本與效

益以設定之評估基礎年幣值為基準推估計算，並配合社會折現率折算為基

礎年的價值。 

(二) 評估期間：  

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期間，係以計畫對社會整體可產生經濟效

益之年限為依據。 

(三) 社會折現率：  

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折現率的選擇，常引用政府借款利率、社會機會

成本率、同類活動民營企業內部報酬率等，目前折現率選擇仍未達成共識，

通常使用政府借款利率，爰經濟效益分析之貼現率，可參酌中長期公債平

均殖利率訂定之。 

(四) 經濟成長率：  

參酌公共建設周邊民間價格之歷年行情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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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08 年版央北社宅融資計畫概要 

進行計畫檢討前，本節首就原計畫之財務規劃參數進行檢視，參考 108

年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通過之「新店中央新村北側青年社會住宅融資計畫」

內容，簡要羅列原融資計畫所設定之各項參數及收支推估模式。 

一、 參數設定 

(一) 評估基礎年：以 109 年為基期進行折現分析。 

(二) 評估期間：以 62 期計算自償率。 

(三) 折現率：1%。 

(四) 租金成長率：住宅、店面、停車場租金成長率皆訂為每年成長 0.26%。 

二、 收支估計1 

基期年收入包含住宅、店面、停車場等 3 部分，合計 146,493 千元。

基期年支出包含房屋稅、地價稅、管理維護費等 3 部分，合計 45,922 千

元。 

(一) 住宅租金收入 

本案住宅單元面積共 17,630.33 坪，租金以一般戶 8 折、弱勢戶 64 折，

分別佔 7 成、3 成計算，加權平均後為市場行情之 75.2 折。依市場租金打折

後以每坪 677 元計算租金，並設定出租率為 90%，基期住宅租金年收益約為

128,868 千元。 

(二) 店面及社福設施租金收入 

本案店鋪面積共 313 坪，租金參考新北市政府辦理社會住宅及其附屬

設施空間專案提供使用作業要點「其他一般型公益附屬設施」規範採市價 8

折計算，以每坪 1,200 元~1,500 元計收，出租率訂為 100%。社福設施面積

共約 1,388 坪，租金參考同作業要點「公共福利設施」規定採每坪每月 200

元計收，出租率為 100%，故基期年收益約為 8,741 千元。 

(三) 停車場租金收入 

本案汽車位共 383 格，分為月租與臨停兩種出租方式。月租共 255 格，

 
1 因四捨五入緣故，後續各項設定值相乘不直接等於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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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格 3500 元，出租率 60%。臨停共 128 格，月租每格 4000 元，出租率 40%。

故基期年收益約為 8,884 千元。 

(四) 地價稅支出 

本案土地面積 15,005 平方公尺，以公告地價每平方公尺 28,500 元、地

價稅率 1%、每 3 年向上調整 6%計算，基期地價稅為 4,277 千元。 

(五) 房屋稅支出 

本案建築總樓地板面積 82,393 平方公尺，法定造價每平方公尺 12,800

元，街道調整率 140%，房屋稅稅率 1.2%，年增率-1%。故基期房屋稅為 17,718

千元。 

(六) 重置成本提撥 

本案未單獨提列重置成本，係於管理維護費中併同計收。管理維護費以

總樓地板面積 82,393 平方公尺，每坪 80 元、每 10 年調漲 12%計算，基期

管理維護費為 23,927 千元。 

三、 自償性分析結果 

(一) 現金流 

在 62 期統計結果下總收入為 9,841,747 千元、總支出為 7,241,153 千元。 

(二) 自償率 

62 期折現後總收入為 7,320,751 千元、總支出為 6,143,149 千元，得自

償率 119.17%。針對利率 1.7%-2.5%之自償率進行敏感性分析，折現率在

2.265%以下可以自償。 

(三) 還款年期 

本案預計可於 152 年 1 月清償全數貸款金額，還款金額包含本金

3,329,000 千元、利息 811,195 千元，還本付息總計 4,140,19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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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與執行落差之原因分析 

一、 外部經營環境變化 

(一) 升息： 

全球經濟受美國為首的主要經濟體影響甚巨，受到疫情影響生產線、貨

物塞港及烏俄戰爭爆發影響，美國聯準會實施無限 QE 救市政策，對通貨膨

脹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創造全球普遍高通膨、低成長的市場環境。當供不

應求的成本推動型通膨演變成停滯型通膨，造成產能下降、失業率上升甚

至經濟衰退，政府面對通膨所採取的升息策略，將連動提高貸款成本，加劇

金融貸款的違約風險。因此國際情勢發展、美國央行政策等升息之後的市

場動態值得我們持續關注。當升息成為普遍趨勢，資金的控管應相應的轉

趨保守。 

(二) 人文社會性趨勢變遷： 

社會住宅不僅提供品質穩定的安全居所，在極端氣候、超高齡化社會及

建物普遍老舊影響居住安全等趨勢下，也被賦予社會安全照顧之重要功能。

當洪水、土石流等極端氣候災變造成家園損毀，釋出公有住宅被認為是最

能快速有效安頓民眾的方法之一。而面臨超高齡社會之未來趨勢，高齡長

者的租住問題亦將成為住宅政策關注的重點。此外，中繼住宅若能與違老

都更及大面積開發等都市再造工程相互搭配，提供部分戶數照顧更新及拆

遷期間之租住需求，將提升民眾參與老屋更新的意願，政府也能有效輔導

民眾自力達成居住自由目標。因此，前述社會性趨勢值得觀察，而預留相應

社宅政策戶數則會影響對外招租之長期穩定收入。 

二、 區域發展成熟度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將區域因素列為不動產價金評估要項之一，一地區

的商業發展程度、交通條件、公用設施及基礎設施水平等區域環境條件在在

影響民眾的居住選擇，居住或商業需求的變化也連帶影響店鋪的招租狀況。

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位於央北重劃區內，鄰近捷運十四張站，受惠大面積土地

開發系統性地佈建公共服務設施，基礎設施可達一定水準，但作為新興發展

地區，人口及商業設施等聚落形成要素尚未成熟，央北社宅做為重劃區內首

批遷入之住居人口，其附屬店鋪勢必無法單靠社宅住戶需求支撐營運成本，

連帶影響承租意願，招租狀況不如預期，而就消費性商業設施發展成熟度而

言，中地服務水準也同時交互影響著居民地移居意願，對社宅住宅單元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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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產生影響。 

三、 法令與政策變更 

(一)弱勢戶保障比例提升： 

110 年 6 月 9 日住宅法第 4 條公告修正，未來社會住宅弱勢保障比率將

由 30%提高到 40%，將造成租金收入短收。 

(二)稅費減免： 

新北市興辦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

條例已於 110 年 6 月 2 日公布施行，未來社會住宅可免徵地價稅、房屋稅，

可降低還款計畫成本。 

(三)社福設施需求： 

新店央北社會住宅配合市府「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考量與社

福中心、長照中心、醫療診所網絡分工接軌，擇定個案服務資源需求地區設

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優先選定新店央北社會住宅 1 樓空間，作為心理健

康議題個案管理據點，經 110 年底簽奉核准，央北社宅 1 戶未出租之店鋪

空間轉作社福設施使用。目的變更使用直接地反映在自償性收入減少，原

融資計畫並未規劃社福設施需求，然因政策考量釋出使用空間，此部分未

能預為考量，造成原融資計畫之店舖租金收入有高估之情形。 

(四)實際招租戶數調整： 

原規劃 1,070 戶中實際對外招租戶數為 926 戶以及 29 戶種子戶，其餘

留作區段徵收安置戶、都市更新中繼戶等政策性用途，可創造之穩定租金

收入減少。 

四、 其他因素 

(一)疫情影響出租率及入住期程： 

本案 108 年公告招租，109 年初完工後因疫情影響延後招租作業，遲至

109 年 7 月始辦理看屋選屋。部分民眾考量疫情降低看選屋意願，或看屋後

因交通、合約等問題放棄入住，第一波入住率僅約 7 成。原融資計畫之收

入計算年期從 109 年初起算，惟實際約 109 年 9 月才開始有住宅租金收入，

有收入高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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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備取遞補期間收入損失： 

109 年底看選屋後約有 300 戶未完成招租，將依抽籤備取名單陸續通知

遞補看選屋。此段備取通知至完全入住之空窗期使租金收入與原先預期有

落差，實際租金收入有降低之情形。 

(三)店舖及停車位出租率設定落差： 

新店央北原規劃 5 間店鋪，並以此計算融資規劃。109 年 9 月公告標租

後，當年度僅標脫 1 戶，然直至 110 年 10 月底標租結果，5 間店面僅成功

標租 2 間，且另有 1 間轉作社福設施，出租率不如預期。另原融資計畫中

停車位出租率估計為 6 成，然實際營運後 110 年底出租率為 48%，與預期

設定有落差。 

(四)社福設施獨立計算租金： 

原融資計畫未預留社福設施需求，將店面與社福設施合併計算租金，然

而兩者租金計收標準及未來租金成長率不同，一旦變更使用將造成財務計

畫顯著落差應分別計算始符實際。此外社福設施係從 110 年開始簽約使用，

意謂 109 年及 110 年部分月份無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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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依實際營運情形重新調整財務參數 

一、 調整前後對照 

根據前一節探討實際營運面臨之變動因素分析結果，本節初步按實際收

入、支出之各項財務參數進行分類檢討，以原始財務計畫為本，針對變動因

素調整對應項目進行差異分析，整理如下表 1。 

 調整前後對照表 

財務參數 原始財務計畫 調整後內容 

收入項目 

概分為住宅、店面、停車位 3

項。 

收入估計更細緻，依實際空間規劃，根

據適用租金計收標準不同，區分為住

宅、店面、社福設施、停車位等 4 項。 

租金計算

基準 

1. 住宅單元係以 900 元/坪市

場行情，依身分別占比採

加權平均 75.2 折計算。 

2. 店面依市場行情，以每

1,200~1,500 元/坪估計之。 

3. 停車位依市場行情，以月

租 3,500 元/坪/月、臨租

4,000 元/坪/月估計之。 

1. 住宅單元： 

(1) 已發生之年度：依新北市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提供之各招租類別

實際收入計算。 

(2) 尚未發生之年度：依照公告租金

及對應之房型數量，考量身分別

占比以加權平均 75.2 折計算。 

2. 店面：依實際標租金額及租期計算。 

3. 停車位：月租以「新北市新店央北

青年社會住宅停車場管理要點」中

全日票月租金為收費基準；臨租目

前尚未開放。 

4. 社福設施：依實際出租類別，按「新

北市政府辦理社會住宅及其附屬設

施空間專案提供使用作業要點」規

定之計算基準計收。 

實際現金

流起始月 

預定住宅、店面、停車位，皆

依完工期程自 109 年 1 月起算

租金收入。 

1. 住宅單元：依實際入住期程，住宅單

元租金自 109 年 9 月起算。 

2. 店鋪：依實際店鋪簽約狀況起算現

金流，首間店鋪收入自 109 年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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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3. 社福設施：依社福設施實際提供情

形起算現金流，首處社福設施收入

自 110 年 1 月起算。 

4. 停車位：配合住宅單元實際入住期

程，停車位租金自 109 年 9 月起算。 

出租率 

1. 住宅出租率預設 90%。 

2. 店鋪(含社福設施)、停車場

預設滿租。 

依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參考總

體經濟及實際運營狀況，所設定之出租

目標計算之(表 4)。 

租金成長

率 

住宅、店鋪、停車場皆設定租

金成長率為 0.26%，逐年調整。 

依據新北市住宅及財務計畫委託專業

服務案工作會議，城鄉局、財政局、新

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討論結果，住

宅、社福設施、停車場部分，參照住宅

法修正換約年期，維持租金成長率 0.26

％，每 3 年調整一次。店面則參照實際

契約約定，租金成長率定為 0.4%，每

年調整一次。 

優先戶數

修正 

依修正前住宅法規範保留

30%比例提供社會及經濟弱勢

者優先入住，以優先戶租金計

價。 

配合住宅法修正調整弱勢保障比率為

40%，適用優先戶優惠租金。 

重置成本 

管理費以每坪 80 元計價，內

含重置成本，重置成本未獨立

計算。 

依據實際管理費(不含重置成本)每坪

50 元推估，以每坪 30 元獨立提撥重置

成本。依實務營運經驗，以每坪每年

3,600 元，每 10 年提撥一次進行估算。 

稅費 

以稅率 1%計算地價稅、1.2%

計算房屋稅。 

1.  已開徵之年度：房屋稅部分，109、

110 年依實際繳納金額計算房屋稅

收入。地價稅部分，109、110 年依

土地稅減免規則及 110 年「新北市

興辦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出租

房屋優惠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

例」免予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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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剩餘營運期：110 年起依「新北市興

辦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

優惠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免

徵地價稅、房屋稅，不計入稅費成

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調整內容說明 

根據表 1 項目分析結果近一步細緻化分析，依實際執行情形與未來預

估狀況檢討還款計畫，說明收入估算情形及成長率設定，針對住宅法規及稅

務法令修正調整，並考慮建物耐用年期提撥重置成本，說明如下： 

(一) 收入項目及租金計算基準 

1. 109 年、110 年實際租金收入 

109、110 年實際租金收入已發生，根據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心提供 109 年度租金總收入為 23,966,458 元，分別為住宅租金

22,940,258 元、店面租金 156,200 元、停車場租金 870,000 元。110 年

度租金總收入為 105,989,336 元，分別為住宅租金 94,772,456 元、店面

租金 3,521,169 元、社福設施租金 2,072,020 元、停車場租金 5,623,691

元。 

2. 111 年起預估租金收入 

111 年起租金收入依各類別出租戶數、公告租金或推估之招租金

額，及設定之出租目標估計之，考量優先戶保障比率、租金成長率及

折現率計算年度租金收入。 

3. 住宅出租戶數與租金依公告計算  

本案住宅單元，包含一般出租社宅 930 戶、種子戶 25 戶、區段徵

收安置戶 10 戶、都市更新中繼戶 57 戶，其中區段徵收安置戶與都市

更新中繼戶非出租使用，故無租金收入。 

 一般出租社宅戶數與租金 

房型 總戶數 坪數 優先戶租金 一般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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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 693 11.2 7,400 9,200 

二房 71 21 10,900 13,600 

二房 91 23 11,900 14,900 

二房 26 24.5 12,700 15,900 

三房 49 28.5 14,700 18,400 

總計 930  

資料來源：109 年度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出租手冊 

 種子戶戶數與租金 

房型 規格 戶數 坪數 數量 租金 

套房 套房 20 11.2 20 9,200 

二房 

大雅房 
2 21 

2 7,100 

小雅房 2 6,500 

大雅房 
1 23 

1 7,700 

小雅房 1 7,200 

大雅房 
1 24.5 

1 8,200 

小雅房 1 7,700 

三房 

套房 

1 
28.5 

 

1 9,000 

小雅房 1 4,700 

小雅房 1 4,700 

總計 25  

資料來源：109 年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公告 

4. 店面、停車場、衛生局醫養結合專區租金設定  

本案原規劃 5 戶店面，其中 1 戶店面於 110 年改作衛生局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使用，性質屬於社福設施，按新北市政府辦理社會住宅及

其附屬設施空間專案提供使用作業要點月租金以 200 元/坪計算，其餘

4 戶維持原規劃做店面使用。店面租金原預估每戶每月收入為 9～10

萬元，本次依據已標脫之 2 戶推估每戶月租金為 155,000 元。停車場

租金原設定為全日票月租金 3,500 元，本研究依照已公告之「新北市

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停車場管理要點」中全日票月租金 3,000 元設

定。衛生局醫養結合專區依「新北市政府辦理社會住宅及其附屬設施

空間專案提供使用作業要點」屬其他一般型公益附屬設施採市價 8 折

計算。 

(二) 實際現金流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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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109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延後申請戶看選屋期程，住宅單元直至

109 年 9 月才有第一批入住，因此 109 年出租期間計算 9～12 月。店面

於同年 9 月底標脫 1 戶，因此出租期間計算 10～12 月。社福設施 110 年

起陸續簽約，故 109 年無出租。停車場部分隨住宅出租期程，計算 109

年出租期間為 9～12 月。 

(三) 出租率目標設定 

根據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實際出租情形擬定未來出租率及出租成

長目標，住宅出租率 109 年調整為 70%、110 年調整為 80％、此後預估

年成長 5％直至 90％，營運穩定後持續保持；店面出租率 109 年設定為

40％，110 年設定為 40％，此後出租率固定為 80%；社福設施出租率依

簽約月份推估 110 年出租率為 58％，此後設定出租率 100％；停車場出

租率 109 年 42%、110 年出租率為 48％，此後預估年成長 5％直至 70％。 

 檢討後目標出租率設定表 

年度 住宅出租率 店面出租率 
社福設施出

租率 

停車場出租

率 

109 年度 70% 40% 0% 42% 

110 年度 80% 40% 58% 48% 

111 年度 85% 80% 100% 53% 

112 年度 90% 80% 100% 58% 

113 年度 90% 80% 100% 63% 

114 年度 90% 80% 100% 68% 

115 年度 90% 80% 100% 70% 

116 年度起 90% 80% 100% 7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四) 租金成長率設定 

住宅、社福設施、停車場部分租金成長率維持 0.26％，並每 3 年調整

一次。店面租金成長率定為 0.4%，每年調整一次。 

(五) 優先戶數修正 

依據住宅法第 4 條規定，優先戶保障比例由 30%調整為 40%。 

(六) 調整管理費與設備重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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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費原訂為 80 元/坪/月，檢討後將此項依據社宅目前執行現

況調整為管理費 50 元/坪/月，並分出 10 年進行一次之設備重置費，以

每坪每年 3,600 元估算重置費用。物價調整計算方式係 106 年 8 月 29

日由財政局主持之「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

修正會議決議，每 10 年調整 12%。 

(七) 房屋稅與地價稅自 110 年 6 月起免徵 

本案房屋稅 109 年課徵 8,488,336 元、110 年課徵 16,845,753 元，

地價稅 109 與 110 年皆未課徵。依本府 110 年 6 月 2 日公布施行「新北

市興辦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新北市自行興辦之社會住宅皆免房屋稅與地價稅。 

(八) 折現率設定 

折現率參考財政局其他案件推估數值及考量未來利率及市場風險，

維持原計畫訂定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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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調整財務參數並重新計算自償率 

針對「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新店央北計畫」融資計畫內容進行檢視與

探討，發現外部時空環境變化、區域發展成熟度、法令政策更迭、疫情影響

等實際因素導致計畫與現實脫離。本節承前述分析結果，就營運後實務執行

與計畫落差之處進行改善，針對各項變動因素調整後，分析營運期間收支情

形並建立財務模式，以「自由現金流量法（Free Cash Flow Approach, 

FCFApproach）」進行自償率分析，落實社宅財務自償之永續目標。 

一、 自償率衡量方法 

(一) 自由現金流量法：  

不同時間點的貨幣會有不同購買力效果，衡量財務可行性時，應將

各期現金流置於相同時間點進行評估，並考量時間折現因素進行計算。

下圖中 NCF 表示各期淨現金流、0 為基期、n 為評估年期。我們須將各

期現金流換算為基期年度價值再進行評比，以確保財務估算準確性。 

 

 

DCF=CF0+
CF1

(1+𝑟)1
+

CF2

(1+𝑟)2
+⋯+

CFn

(1+𝑟)𝑛
 

圖 1 自由現金流量法示意圖及公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 

自由現金流量法係以各其收入還原至基期年，在同一時間基準點將

現金做加總計算，上列公式中，CFn 為各期現金流、r 為折現率、DCF

為收入折現後結果。 

 

(二) 自償率：  

自償率 =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 100% 

為檢視公共建設自償能力，實務常以自償率作為衡量公共建設償付



19 

 

能力的基準。參考《財政部自償性公共債務編列及審議原則》中對自償

能力的定義，係指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除以計畫評估年

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 

自償率評估準則為，若自償率大(等)於 1，代表計畫具完全自償能力；

若自償率介於 0(不含)~1，表示計畫未具完全自償能力；自償率若等(小)

於 0，代表計畫不具自償能力。 

二、 參數設定 

(一) 評估基礎年：以 109 年為基期進行折現分析。 

(二) 評估期間：以 62 期計算自償率。 

(三) 折現率：折現率：1%。 

(四) 租金成長率：住宅、社福設施、停車場部分租金成長率為 0.26％，每 3

年調整一次。店面租金成長率定為 0.4%，每年調整一次。 

三、 收支估計 

(一) 收入 

按前述審議原則，現金流入係指公共建設計畫營運收入、附屬事業

收入、資產設備處分收入及其他相關收入之總和。本案社會住宅營運

收入主要有住宅、店鋪、社福設施，及停車場等 4 項租金收入，營運

期總收益約 8,084 百萬元。 

 收入明細 

單位: 千元     

年度 
住宅租金收
入 

店面租金收
入 

社福設施租
金收入 

停車場租金
收入 

合計 

109 年度 22,940  156  0  870  23,966  

110 年度 94,772  3,521  2,072  5,624  105,989  

111 年度 96,740  6,000  4,718  7,308  114,766  

112 年度 103,229  6,023  4,755  8,059  122,066  

113 年度 103,229  6,047  4,755  8,754  122,785  

114 年度 103,229  6,071  4,755  9,449  123,504  

115 年度 104,028  6,095  4,792  9,802  124,717  

116 年度 104,028  6,119  4,792  9,802  124,741  

117 年度 104,028  6,142  4,792  9,802  124,764  

118 年度 104,827  6,166  4,829  9,877  125,699  

119 年度 104,827  6,190  4,829  9,877  125,72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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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出 

前述審議原則自償率定義之現金流出，指公共建設計畫所有工程

建設經費、依據促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優惠後之土地出租或設定地上

權租金、所得稅費用、不含折舊與利息之公共建設營運成本及費用、

不含折舊與利息之附屬事業營運成本及費用、資產設備增置及更新費

用等支出之總額。 

央北社會住宅土地為整體開發取得之社福設施用地，使用政府自

有土地興辦故無基地使用成本。因本案首重財務自償，耐用年限期滿

後建物資產價值非考量重點，故本案不考量建物折舊成本。建物維管

費用及重置提撥費用以管理維護費及設備重置費兩項目提撥。 

 經費使用明細 

單位: 千元     

年度 地價稅 房屋稅 管理維護費 設備重置費 合計 

109 年度 0  8,488  14,954  0  23,442  

110 年度 0  16,846  14,954    31,800  

111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2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3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4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5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6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7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8 年度 0  0  14,954   14,954  

119 年度 0  0  16,748  89,726  106,474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三) 現金流量分析： 

各年度收入、支出估計完成後，利用自由現金流量法還原各期現金

流入及流出金額，得到基期年之收入現值與支出現值，即表 7 所示之

現值(1)、現值(2)。現值欄位列出未來各年期的收入與支出，呈逐年遞

減之情形，顯示現金流量法本身採取未來經濟正向成長之假設。 

 現金流量分析表 

期數 
各年現金流入

總額(A) 
各年現金流出

總額(B) 
現值因子(C) 

現值(1) 
(A)*(C) 

現值(2) 
(B)*(C) 

0 23,966  3,352,442  1.0000  23,966  3,352,442  
1 105,989  31,800  0.9901  104,940  31,485  
2 114,766  14,954  0.9803  112,505  14,659  
3 122,066  14,954  0.9706  118,476  14,514  
4 122,785  14,954  0.9610  117,994  14,371  



21 

 

期數 
各年現金流入

總額(A) 
各年現金流出

總額(B) 
現值因子(C) 

現值(1) 
(A)*(C) 

現值(2) 
(B)*(C) 

5 123,504  14,954  0.9515  117,510  14,228  
6 124,717  14,954  0.9420  117,489  14,087  
7 124,741  14,954  0.9327  116,348  13,948  
8 124,764  14,954  0.9235  115,217  13,810  
9 125,699  14,954  0.9143  114,932  13,67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四、 自償率分析結果 

(一) 現金流 

在 62 期統計結果下總收入為 8,084,879 千元、總支出為 2,026,037 千

元。 

(二) 自償率 

62 期折現後總收入為 5,984,267 千元、總支出為 4,779,872 千元，

得自償率 125.20%。經檢視具完全自償能力，計畫評估年期之現金流

出總額可完全透過現金流入總額回收。 

自償率 =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 100% 

= 
5,984,267

4,779,872
 × 100% 

= 125.20% 

(三) 自償率敏感度分析 

針對利率 1.7%～2.5%之自償率進行敏感性分析，折現率在 2.210%

以下可以自償，以目前市場環境來看，本案具自償性，尚符永續經營

效益。 

 自償率敏感度分析表 

折現率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210% 2.30% 2.40% 2.50% 

自償率 109.82% 107.81% 105.83% 103.90% 102.02% 100.18% 100.00% 98.38% 96.62% 94.9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四) 還款年期 

本案預計可於 152 年 1 月清償全數貸款金額，還款金額包含本金

3,329,000 千元、利息 820,448 千元，還本付息總計 4,149,448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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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節依據前面分析成果，概要整理因素調整對於租金收入、營運支出、

現金流量之金額差異，及對償債年期之影響。 

一、 租金收入增加 

整體而言新店央北社宅各項租金年收入，依原融資計畫預估為 1 億

4,649 萬元並逐年增長至 1 億 7,168 萬元，62 年期收入合計 98 億 4,174 萬

元。經檢討後各項租金年收入預估為 2,397 萬元至 1 億 4,243 萬元，62 年期

收入合計 80 億 8,488 萬元。檢討後總收入減少約 17.6 億元。(新北市政府城

鄉發展局，2022) 

收入減少主要係因住宅單元估計差異導致，一是因出租面積由興建前推

估面積改為實際出租面積，導致租金收入差異，二是配合法規修正為三年一

期租約，租金調整年期修正為 3 年一次，調整頻率相較原計畫逐年調整，租

金成長幅度較低，因而住宅租金收入降低。三是依據住宅法第 4 條修正，將

優先戶比例調高為 40%，優惠租金出租戶數占比提升亦影響租金收入減少。

原店面租金於本次檢討分為店面租金與社福設施兩項計算，店面租金依照實

際標租金額提高為 15.5 萬元，社福設施由於實際出租坪數增加使租金收入

增加，故兩項合計收入高於原融資計畫金額。停車場部分則因出租率設定目

標提高，雖租金設定調降為 3,000 元情況下，停車場收入仍為上升。(新北市

政府城鄉發展局，2022) 

二、 營運支出減少 

原融資計畫 62 年期營運總支出約 39 億 1,215 萬元，檢討後營運期總支

出為 20 億 2,604 萬元，減少約 18.9 億。主要原因係房屋稅與地價稅免繳納，

大幅降低支出成本。檢討後財務計畫主要支出為管理費與設備重置費，62 年

營運期總支出為 20 億 2,604 萬元。(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2022) 

三、 現金流量提升 

整體而言收入雖有減少，但在營運支出同樣降低之情況下，每年淨現金

流量仍與原財務計畫相近，約在 1.1 億元左右。經 62 年期淨收益加總計算

後，折現後現金剩餘（即現金流入減現金流出）由原先的 11 億 7,7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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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 12 億 0,439 萬元，且經檢視本案仍具自償性，自償率由 119.17％提

高至 125.20％。(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2022) 

四、 維持還款年期 

在各年度淨現金流量相近，每十年還款一次大量本金後仍需保留一定現

金餘額情況下，本案原預計 152 年度可清償貸款，檢討後維持為 152 年度。 

 調整後收支及現金流量摘要表 

單位: 千元    

收入 住宅租金收入 店面租金收入 
社福設施 
租金收入 

停車場 
租金收入 

合計 

109-170 
年度總和 

6,745,212 405,794 307,624 626,249 8,084,879 

支出 地價稅 房屋稅 管理維護費 設備重置費 合計 

109-170 
年度總和 

0 25,334 1,272,562 728,141 2,026,037 

現金流 
各年現金 
流入總額 

各年現金 
流出總額 

現值因子 
現金流入 
現值 

現金流出 
現值 

109-170 
年度總和 

8,084,879 5,355,037 - 5,984,267 4,779,8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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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動態調整財務模型之重要性 

本案研究發現，社會住宅財務自償深受總體經濟環境影響，因不動產

具有不可移動性、異質性、耐久性等特性，相較其他資產又更需考量其所

處地區環境帶來等因素。財務模型需針對區域因素個案考量，其財務評估

年期往往動輒數十年，更加劇模型估計之複雜度，例如營運期間總體、個

體經濟因素的變化往往非初期評估即可明確掌握，需定期檢視以確保自償

計畫切合實際。 

二、  社會住宅政策角色 

本研究個案為具公益性質之公有建物，除本身屬不動產此類複雜之評

估標的外，還因其公有公用性質，除財務面訂有自營自償之目標，尚需考

量政策面及公益性等社會責任。 

三、 社宅選址及興辦時程宜審慎評估 

以住宅法公告為起點，社會住宅發展迄今不過十餘年，台灣早在 1960

年代起不動產價格即隨經濟發展攀升，社宅興辦本身面臨土地成本高昂且

覓地不易之問題，近年政府單位發展出都更分回、容積獎勵回饋捐贈或於

整體開發區劃設社福設施用地以為社宅興辦之用之多元取得模式，惟就前

一章研究結果可知，整開區固能快速取得大片機能規劃完善之基地，卻也

同時面臨人口、商業活動等區域機能發展未臻成熟之問題，導致商業性設

施招租困難，影響後續財務自償。因此，社宅選址或興辦時程應與區域社

宅需求共同納入評估，才能避免影響自償困難情形。 

四、  社宅自償仍有可為 

根據本文第 3 章研究結果，央北社宅 109 年營運後於總體方面面臨疫

情影響、央行升息、區域招租環境影響出租率等情況，導致收入短少、成

本增加。法令政策方面，住宅法調升弱勢戶出租比例、面對府內各機關空

間需求調整店鋪出租數量、增加政策保留戶數量，皆會影響自償性收益。

幸而 110 年 6 月新北市公布興辦社宅地方稅減免規定，大大降低還款成

本，值此疫情影響、法令變動之際，實為社宅自償之一大助力。根據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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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觀之，社宅達成自償並非天方夜譚，然過程面臨眾多變動因素干

擾，倘能時時關注這些因素變動情況並預先掌握因應，仍可達成社宅自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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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以「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財務模型出發，探討完工前後計

畫與執行之落差，透過本文第 3 章變動因素分析時可發現，自償性之影響

因素多與租金短收、社福保障相關，引發筆者近一步思考，社會住宅興辦

計畫之執行目的，究竟是提供合理租金之租屋選擇滿足居住需求，或是為

提供弱勢族群安居之最後保障，值得後續進一步探討。本研究謹提出以下

建議，盼引發各界對此議題關注，進行更深入之研究探討。 

一、 明確定義社會住宅興辦目標 

社會住宅興辦所費不貲，從覓地、興辦到竣工之前期作業需投入大量

成本，仰賴後續營運期收入及補助款填補，但社宅資源有限，面臨高房價

下居住需求普遍不滿足的社會氛圍，一方面致力於增加可負擔租金出租住

宅之供給，一方面面臨各方弱勢利益團體索求資源，爭取以更低廉租金提

供社會住宅，造成社會住宅在追求自償與照顧弱勢族群間目標兩難之窘境。 

住宅法第 4 條規範社會住宅提供對象包括一般有就業就學需求之民眾，

及社會經濟弱勢族群，服務對象涵蓋甚廣。社會住宅之政策規劃主要透過

行政院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執行，111 年 3 月行政院公布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修正版本，說明社宅政策背景係為解決高房價、高空屋、高自有率及社宅

短缺之問題，並提出各執行單位社宅興辦進度與目標，試圖解決包含買賣

及租賃市場之多元面向問題。 

綜上觀之，社會住宅服務對象與解決目標範圍甚廣，以少量資源解決

多元問題恐致問題失焦，問題解決不易達標。社會住宅為長期延續性之住

宅政策，應鎖定健全租屋市場供給，為租屋市場穩健起到示範效果，並舒

緩租賃市場合理租金標的供不應求之問題。社宅做為租賃市場之示範及補

充性手段，實務執行往往面臨自償與安置收容目的兩極之拉鋸，影響營運

管理政策制定之方向，因此，正視社會住宅服務對象的定位及釐清住宅政

策目標次市場是整體住宅政策需迫切面對之議題。 

二、 建立用後評估經驗反饋 

包含住宅單元、公益設施、商業店鋪在內的配置、調整，是造成本案

實際出租面積與規劃面積不一致的原因之一，社宅空間的安排與留設雖非

計畫時點可完全預為掌握，但仍可藉由過往經驗，於評估時參酌量體相近

之營運社宅、考量相似之地區需求特性，初步掌握各使用類別分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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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守估計的方式概略捕捉營運收入。此種社宅興辦的寶貴經驗可列入用

後評估範疇，有助於經驗傳承及政策延續，透過用後評估經驗事前掌握並

於完工後定期檢討計畫可行性，可提升社宅財務安全性。 

三、  住宅與社福政策目標界定及權責分工 

行政院「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參考衛生福利部 104 年度弱勢族群社宅

需求推估結果，綜合評估各地社宅需求目標，且綜觀各界對於社宅議題關

切之面相，多以弱勢族群保障及社會扶助面相居多，社會住宅之政策目的

似偏向以弱勢扶助、安置需求對象為目標。惟倘社會住宅定位於此，服務

對象以弱勢為本，以目前制度下由營建署或地方住宅政策主政機關規劃管

理之執行體系，似有權責錯置及定位不明之問題。 

四、  社會住宅倘為社會福利設施，自償率是否仍為主要考量 

除循前述住宅法及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規劃脈絡，放眼各國興建社會住

宅多始於「社會安全網」的概念，透過住宅資源的直接供給，讓無法進入

住宅市場的弱勢群體獲得居住保障，換言之，表示社會住宅於本質上係屬

社會福利設施的一環。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已將社會福利設施納入應檢討

之公共設施用地類型，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亦明確定

義社會住宅為一種社會福利設施。 

台灣現階段的鐵路高架化、捷運系統等上百億預算大型公共建設之自

償率尚難以完全自償，甚至自償率不到 30％情形下仍得以通過預算，其主

要決策考量乃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或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故非以

100%自償率為必要，其評估基礎是以得否達到既定之經濟及社會效益為準。

因此作為改善弱勢生活品質的社會住宅卻須逐案審酌是否具完全自償能

力，更以自償率作為能否通過融資計畫的重要依據，實有違社福設施之初

衷。 

社會住宅政策定位既為社會福利政策之一環，則財務評估之自償率指

標將不再是追求的目標，社福資源資金挹注興辦社會住宅勢成為必要之補

助措施。地方住宅政策主管機關於興建期投入大筆資金，縱有中央住宅基

金挹注補貼，仍面臨到龐大財務融資壓力，若於營運期配合社福政策而無

法以合理租金回收興建成本，責成社政單位挹注經費興辦不失為正本清源

之解決方式。 

以台灣現行社宅自償之政策規劃，使得租金設定相對無法滿足弱勢族

群需求，且基於財務考量，欲提高租金收入，採行弱勢保障比例方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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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用較低租金入住的弱勢比例為百分之四十，將其餘社宅租予經濟能力

相對較高的一般家戶，以盡量滿足自償目標，將使得大部分真正弱勢的群

體被排除在台灣的社會住宅之外。本文建議應釐清社會住宅之定位問題，

倘以社會福利與扶助之需求為主要考量，則輔以社政單位資源及資金挹注，

積極落實相關基金管理及稅金收入以挹注興建及營運支出，並考量社會住

宅的基礎收支可否永續經營管理，以達社會住宅保障弱勢居住權利的社會

目標。 

五、 研擬提升稅收以增加社宅興辦財源 

社會住宅政策推動仰賴大筆資金投入，稅收即為經費來源之一。根據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稅課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規定，房地合一課徵所

得稅稅課收入扣除由中央統籌分配予地方之餘額，由行政院視業務需求及

財務狀況，統籌分配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但根據彭揚凱、廖

庭輝 2020 年研究指出，房地合一稅自 105 年至 108 年共挹注長照基金 137

億元，卻未對住宅部門進行補貼，這樣的作法可能源於對社會住宅自償賦

予期待，卻與照顧弱勢族群居住權益之目標背道而馳，仍需妥善思考前因

後果，才能落實政策規劃之願景目標。 

除房地合一稅稅收分配外，造成高房價及衍生之住宅扶助政策的原因

之一，即為不動產未落實持有稅實值課稅原則。房屋稅制係另一項財政議

題，究竟稅制如何設計、稅基如何估計方能符合量能課稅之公平原則，是

財政與地政單位應重視及思考的問題。就住宅主管機關角度來說，所關心

的面向會偏重於得否透過稅收增加社宅興辦之穩定挹注財源。 

六、 社宅公益空間需求機關編列預算參建 

社會住宅作為政府興建的福利設施，除了住宅單元外，往往身兼補充

該案基地周邊其他社福設施、機關設施的功能，如央北社宅即包含社會局、

衛生局、家防中心的身障日間照護中心、日間照護作坊、公共托育中心、

醫養結合專區、家防中心安置處所、兒少照顧處所等使用單位，使用面積

近 1,500 坪，佔總樓地板面積約 6%。上述機構因其為府內社福單位，且在

照顧弱勢、服務市民精神下，各案均以遠低於市價之租金出租，導致興建

成本、償債責任落入社宅興建單位手中，加重其餘空間類型之還款壓力。 

建議未來可思考評估，讓有空間使用需求、欲結合社宅使用之單位，

可配合出資負擔部分社宅興建經費。此各單位參建的操作模式或可參考台

北市之經驗，台北市社會住宅由都市發展局統籌編列經費，而社會局為在

社會住宅內取得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空間、托嬰中心、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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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等各類社福設施，於社宅興建初始即按未來將配回之樓

地板面積比例編列預算參建，其他有空間需求之政府單位亦同樣依面積比

例出資參建。此外，或可結合社政單位或相關公益基金預算空間，再行補

貼社會住宅租金，讓經濟弱勢戶可以減輕每月還租壓力，亦符合社福政策

之本質。綜上，透過進駐社會住宅內其他單位編列預算參建或補貼，將有

效減少社會住宅財務計畫不確定性，確保社會住宅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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